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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陽省 

人委會 

編號: 4988/UBND-VX 

主旨關於新常態情况下進行控制、

調整 COVID-19疫情防控各措施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獨立-自由-幸福 

平陽，2021年 10月 01日 

 

敬致： 

                          -各廳、部門（60）； 

                          -各縣、市社、市人委會。 

根據省區内 COVID-19疫情之演變情况；以『安全、靈活適應、有效控制

COVID-19疫情』之方針，為繼續嚴格、有效執行政府之第 86/NQ-CP號决議，

及省委第 12/CT-TU號指示所提出之目標、觀點、原則；省人委會主席要求各

廳、部門、各縣、市社、市人委會及各社、坊、市鎮嚴格執行繼續控制、調整

COVID-19疫情防控各措施及逐步恢復、發展經濟-社會事宜，具體内容如下： 

1. 展開中央及本省之各文件 

- 繼續嚴格執行政府政府、政府總理、COVID-19疫情防控國家指導委會之指

導、醫療部之引導及省委、省 COVID-19 疫情防控指導委會之指導。同時進行包

圍縮小、嚴格控制『紅色區』，擴大、保護『綠色區』，控制及制止感染源頭、

新感染鏈以將平陽省帶回『新常態』；加强配合中央各部、部門及各省、市以重

新連受各生產供應鏈、勞動供應鏈。 

- 逐步慎重、密切、穩固依『安全到那裏就開放到那裏，開放就要安全』、   

『安全才生產、生產要安全』之方針展開。密切跟進實際情况以考慮採取『更

高』、『更早』之疫情防控措施及處理情况或合適放寬社交距離時不可『更慢』。 

- 從 2021年 10月 01日起，繼續控制、調整 COVID-19 疫情防控各措施，逐

步依本省疫情演變相應路程放寬社交距離及醫療部之引導評估安全額度結果；其

中進行放寬社交距離要慎重、逐步以從街區（村邑）内部範圍、到連街區（村

邑）、到坊（社）、到連坊（社）、到縣、到連縣（市社、市）之原則；及時處

理各可能爆發之疫窩。 

2. 醫療廳主持、配合各縣人委會及各單位、地方展開各醫療活動，具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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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接種疫苗工作：多樣化疫苗來源，動員所有資源集中為未接種一針之全部

對象接種並安全、快速加快接種第 2 針及為全民更新接種信息以儘早達到全民接

種覆蓋。 

2.2  檢測及確定疫情額度工作 

a) 有關檢測新冠肺炎病毒工作 

- 嚴格執行 COVID-19 疫情防控國家指導委會之檢測策略及醫療部之引導以

主動發現並在高危機區域(3級-橙色區) 、極高危機區域(4級-紅色區)分出 F0及

展開各合適疫情防控措施。 

- 對所有疑似症狀場合之高危機、人群密集區域進行篩查檢測、重點監測檢

測（批發市場、傳統市場、車站及交通工具、醫院、學校、工廠、企業等等）以

控制及制止新感染源頭，特别要保護『綠色生產鏈』（綠色工廠、綠色住所及綠

色道路），具體： 

+ 對於各生產、經營企業及在各工業區、工業集群區内與外登記實施『三綠』

模式之企業： 

企業必須保證充分、主動執行於自行購買檢測套件、自行以抗原快速檢測進

行檢測、自行簽發檢測結果證書以供勞工作為參加交通之依據；對於自己企業中

每個員工之檢測結果對法律完全負責任；當發現 F0 則依醫療部門之引導處理；

同時報告、寄結果至省各工業區管委會或工商廳（工業集群區）或縣級醫療中心

或流動醫療站，具體如下： 

准予進入工廠生產之前及在生產、活動過程：必須按照省區內疫情及醫療部

門對頻率、對象之引導進行篩查檢測；優先接種第 2劑予勞工。 

+ 對於登記『三就地』生產方案之各企業：在給工人、勞工停止實施此生產

方案以返回居住地之前則必須按照醫療部門對頻率、對象之引導進行篩查檢測。 

+ 對於經營單位、個體經營户：必須按照醫療部門之引導保證充分執行確保

疫情防控安全之各要求、條件、措施及自行進行事宜（或僱用服務）以抗原快速

檢測進行篩查檢測；優先接種第 2 劑予勞工。交予社級人委會分工、指導社區

COVID組或流動醫療站參加跟進、監督及簽發檢測結果證書予這群對象。 

+ 對於勞工之居住地、留宿地：隨着危機額度、疫情演變測，地方政府有責

任每週依醫療部門對頻率、對象之規定為勞工進行篩查檢。 

b) 有關確定疫情額度 

經常依合適規模之街區/邑/社/坊/市鎮及依 COVID-19疫情防控國家指導委

會 『安全、靈活適應、有效控制 COVID-19疫情』之臨時引導决定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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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靠着社區照顧及管理 F0 

- 頒行當社區內有 F0之發現及處理之工作引導、規定居家治療 F0（包括留

宿地）及生產、經營、服務區域内符合新情况之要求，又保障安全、又不使各活

動間斷。 

-  繼續擴大流動醫療站網結合當地傳統醫療站，其中： 

+ 流動醫療站網結合傳統醫療站網以配合執行診治常見病任務及協助治療居

家 COVID-19 患者；諮詢診治；接種疫苗、取樣檢測、為地區內居民及工人、工

業區、工業集群區内外之勞工送院急救。 

+ 在各工業區、工業集群區必須設置各流動醫療站，隨着工人數量及企業數

量以設置合適醫療站，最少每個工業區、工業集群區有一個流動醫療站。 

+ 配置足够工具、物資、藥品，特别是氧氣瓶以供流動醫療站有效展開執行

任務並及時為居家治療之 COVID-19患者急救。  

2.4. 治療工作 

- 繼續發揮三層治療模式之效果。依醫療部之標準設置足够重症監護病床數

量。 

- 提升各醫院系統之治療能力，包括各私人醫院，主動應付疫情演變之各情

况。研究在各醫療單位（公立及私立）設立『COVID科』因應足够成立條件。 

- 有恢復各醫院功能之路程保障在新情况下執行兩職能，又隨時收容治療

COVID-19患者、又確保常見病之診治職能。 

- 緊張重新設置、安排各現有收容、治療單位保證合理、符合規模、疫情演

變，早日復原各學校、文化場所等等。 

- 有效組織實施居家治療 F0事宜，尤其在各留宿區。 

2.5. 鞏固及恢復醫療系統 

- 鞏固、安排、培養、培訓以提升人力資源質量、醫療系統之基礎設施，從

各醫院、省疾病控制中心到各縣級醫療中心及坊、社、市鎮醫療站。 

- 提出各機制、政策以吸引資源參加疫情防控及照顧人民健康之工作。設立

當各醫療支援力量離開平陽時確保人力資源之方案。 

3. 信息暨通訊廳主持配合各單位、地方大力推進應用信息技術於 COVID-19

疫情防控活動，其中： 

- 展開使用 PC-COVID 應用以提供流行病學信息予人民、管理生產、經營及

交通運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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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機關、單位、組織、生產、經營單位、企業、公共地點、人群聚集處等

等進行登記、標貼地點二維碼並提醒、要求所有人當進出、交易、辦事時掃二維

碼。 

- 升級、擴大 COVID-19 通訊網站成為提供有關疫情之正統、充分及正確信

息之網站。發展數字地圖系統細節到每個家庭户、信息報告系統，在新常態條件

下有效地服務疫情防控之指導、運營活動；同時提供予平陽省人民更多方便利益。

應用科技於各社會安生活動。升級 1022 總台成為合併、多行業、多領域之通訊

網站，為本省人民與各級政權之間之多媒體溝通渠道。 

- 展開、引導本省區内各檢查點/檢查站之投資、配備二維碼掃描工具事宜。 

4. 省勞動-傷兵暨社會廳主持配合縣級人委會及各相關單位、地方同步展開各

保障社會安生措施，具體： 

- 繼續有效實施政府（2021/7/01 第 68/NQ-CP 號决議、2021/9/24 第 116/NQ-

CP 號决議）及本省對受 COVID-19 疫情影響之勞工、雇主之各協助政策；及時

注重省、正確及不遺漏對象、不讓逐利政策，有本省之補充政策以協助實在困難、

需要協助以因應穩定要求、恢復各生產、經營活動之各對象群組；與確保新常態

之疫情防控工作連在一起。 

- 有更有效發揮、動員社區、企業、人民之各資源協助各弱勢、易受損傷群

組之措施，有助於保障社會安生。做好各協助、慈善資源之接收及合理分配事宜；

在居民社區内建立及復制各志願、社會援助模式。 

- 建立迎接勞工返回平陽以參加生產活動俾避免勞動供應鏈短缺、折斷。 

5. 省公安、省軍事指揮部主持配合各相關單位、地方主動掌握及預測正確情

况，及時發現、立即處理從可能造成安寧、秩序不穩定之標誌，不讓發生為『熱  

點』；在任何情況下，確保維持政治安寧、社會秩序安全，防止火災、爆炸。 

6. 對於人民之規定  

人民之參加、執行、遵守規定事宜對疫情防控擔當决定成功之角色；這是每

個公民之責任、義務及權利以保護自己、家人與社區之健康。戰勝疫病是人民之

戰勝。故此每個公民需要： 

- 嚴格執行 5K（口罩-距離-醫療申報-消毒-不聚集多人）。  

- 在各目的地掃二維碼（機關、辦公室、診治單位、餐館、餐廰、超市、商

業中心、傳統市場、糧食食品零售店、公共交通工具、工廠等等）。 

- 當獲權責機關要求或在上述各目的地出具足够條件流通之證件 1（或電子證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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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足够條件參加交通之勞工並有醫療部門引導之檢測證明則可到全省範圍

依三綠模式足够活動條件之各生產經營單位、企業（簡稱為綠色企業）工作。 

綠色企業向其居住當地之地方政府介紹自己之勞工以獲確認旨在服務流通事

宜（手續、確認書依職能機關之引導）。 

在以下 3個地方之勞工（順安、怡安、新淵）：當已接種一針 14天後則可到

這 3個地方之綠色企業工作；當已接種足够 2針疫苗或 F0已康復則可走到餘下 6

個地方之綠色企業工作；餘下 6 個地方之勞工可到這 3 個地方（順安、怡安、新

淵）之綠色企業工作依規定必須已接種足够 2針疫苗或 F0已康復。 

- 當人民有懷疑症狀（咳嗽、發燒、呼吸困難等）或需要急救時，立即聯繫

當地醫療站、1022總台或對急救、醫療協助、救援、確保安寧秩序各領域快速反

應隊之熱綫電話。 

------------------------------- 
1 足够條件流通之證件：為 F0 已康復 180 天以下從出院日計起並有由社級指導委會簽發完成

14 天自我觀察健康事宜之確認從出院日計起或已接種足够 2 針疫苗或接種 1 針至少 14 天（通

過已接種疫苗證書或有確認接種職能之應用）。 
 

7. 交通運輸主持配合各單位、地方展開各交通運輸、檢控流通活動，具體： 

* 有關依方案執行之一般交通運輸活動 

- 確保平陽省與各省、市之間之貨物流甬通活動獲順暢，因應服務人民生活

及生產、經營、進出口活動。 

- 省區內之陸路、内地水路客運活動依交通運輸廳之引導，符合每區域、地

方之疫情額度。  

- 跨省客運活動（公路、水路）按照交通部計劃之合適路程及醫療部之規定。  

- 各優先對象（公務員、工人、專家、就醫者）之跨省流通；組織運載、接

送勞工及各必要場合，按照交通運輸廳之引導。  

- 使用連接乘客（托運人）技術之摩托車運輸貨物活動按照工商廳之引導執

行。企業、個體經營户之摩托車貨物托運人之活動按照縣級人委會之引導執行。 

-加強檢控與各省、市毗鄰之檢查站。在這些檢查站，繼續使用每個行業、

領域之二維碼及識別工具檢查車輛、參加交通者。根據實際情況組織連縣檢查站

（或連社若有）、流動檢查站，不讓發生多人聚集情況及避免交通擁塞於各檢查

站。 

* 有關依方案執行之内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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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綠色區内各縣之間（富教、油聲、寶鵬、北新淵）：人及車輛正常流通，

當經過 2個地方之間的檢查站時遵守有關 COVID-19 疫情防控之各規定。 

- 土龍木市及濱吉市社：組織每個地方之内部連坊流通。  

- 3個地方（順安市、怡安及新淵市社）：依『安全到那裏、擴大流通到那裏』

之精神組織流通，從街區内部範圍，到連街區，到坊，到連坊。根據疫情之演變、

這 3個地方之 COVID-19 疫情防控指導委會决定每個地方之内部流通方案。 

- 各地方之間之連縣交通：根據在各地方之實際疫情演變，省 COVID-19 疫

情防控指導委會在組織執行之前將提出意見。 

8. 獲許可及暫停之生產、經營活動（附訂第 1、2、3號附錄） 

9. 組織實施 

9.1. 要求省公安局局長、省軍事指揮部指揮長、各廳、部門首長、各縣、市

社、市人委會根據以上各内容按照每機關、單位、地方之權責範圍以建立同步、

有效之展開執行計劃。 

此外，各單位、地方集中執行若干重點任務，具體如下： 

a) 醫療廳主持、配合各單位、地方執行： 

- 密切跟進各毗鄰地區之疫情，及時參謀、調整各合適疫情防控措施，保證

主動控制省區內之疫情。 

- 引導、公開獲醫療部核發流行許可證之各檢測產品清單及因應足够條件經

營檢測套件之單位、地點，符合規定標準之檢測生物製品等等；同時公開於各媒

體以供人民、企業知悉、購買、使用。 

- 在投入活動之前及在活動過程為企業及生產、經營單位引導執行檢測工作，

生產保證有效、安全、符合規定。 

- 引導統一内容、形式、在各企業、經營單位、個體經營户工作之工人、勞

工及人民自行篩查檢測時之檢測結果證書範本。 

- 參謀各權責機關頒行各機制、政策以吸引所有資源參加疫情防控工作及關

注人民健康。 

b) 工商廳、省工業區管委會主持、配合各單位、地方執行： 

-引導對於工業區、工業集群區内依『三就地生產方案』、『三綠模式』生

產活動之企業、為企業造就條件投入活動，主動、徹底於指導、引導、檢查、監

督 COVID-19疫情防控工作；在企業出現陽性病例情况時及時、有效應付。 

-合適、有效地連接各、市之間之貨物流通俾保證消費必要貨品之供應，穩

定物價等等，尤其是有關快速檢測產品、服務檢測工作之生物製品，同時要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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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工作之安全；及時發現及嚴格處理利用疫情以違法之各場合；在未來不

可讓囤積貨物、抬高價格、造成市場不穩定等等之情况發生。 

c) 各縣、市社、市人委會根據當地疫情演變執行： 

- 當在地區內實施封鎖、隔離以防控 COVID-19 疫情時，必須盡可能依最小、

最窄範圍之原則確定社交距離之範圍、規模（街區、村邑、組、巷、户等等）。

確定實施社交距離目標以盡快控制疫情及劇烈、有效展開各措施包括：(1) 嚴格

實施社交距離；(2) 確保人民之糧食、食品、不讓衣食短缺；(3)同步、有效展開

各醫療措施如：檢測、治療、疫苗接種，保證人民從早、從當地得接近醫療；(4) 

確保安民、安寧、社會秩序安全；(5) 宣傳、動員及鼓勵人民參加疫情防控工作。 

- 提出解决辦法、積極動員人民不實在必要時限制外出；不讓人民自發返回

家鄉。 

- 經常檢查、監督地區内各生產、經營、服務單位之疫情防控工作，嚴格處

理各違反場合。 

- 依醫療部門之引導評估疫情額度以考慮、決定調整社交距離額度，合適擴

大在街區/邑、坊/社之經濟-社會活動；經常更新街區、邑、居民組之綠色區地

圖以為各級疫情防控指導委會之指導、運營工作服務。 

9.2. 建議省委民政委會、省委宣傳委會、省越南祖國陣線委員會及省各級社

會政治組織配合組織實施及嚴格檢查、監督上述各内容；同時加强溝通、宣傳、

思想教育工作、政治系統之定向及各人民階層知悉、嚴格執行疫情防控工作之各

規定。  

在組織實施過程中，若衍生困難、糾葛；各廳、部門、各縣、市社、市人委

會根據在每單位、地方、負責領域之疫情演變情況，報告省人委會考量、作合適

調整。 

收件人:   

- COVID-19 疫情防控國家指導委會;  

- 醫療部、國防部、公安部;                     

- 省委常務、省人民議會常務;  

- 省人委會：主席、各副主席;  

- 省 COVID-19 疫情防控指導委會成員;                                                        

 - 辦公室領導、科教文社、研究、經濟、綜

合;  

 - 平陽報、平陽廣播電視台、省電子通訊網;  

 - 留檔：文書、H、專員。                                                                 

主席 

（已簽名蓋章） 

 

 

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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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各機關、單位、組織、個人之活動 

（附訂於省人委會之 2021 年 10月 01 日第 4988/UBND-VX號公文） 

一、獲許可之各活動 

1. 各政府機關、單位、政治組織、政治-社會組織、社會-職業組織、各駐平

陽省中央政府機關、單位：機關、單位首長按照已接種足够劑量疫苗之 80%-100%

幹部、公務員或已康復 Covid 可復工之方向决定幹部、公務員、員工及勞工之數

量；交予每機關首長 3天檢測一次並依規定確保疫情防控各措施。 

各機關、地方根據疫情防控實際情况組織實施直接、綫上、通過一窗口之公

益郵政接收及反饋結果方式。審查在新常態階段涉及人民、企業之特别行政手續

清單以直接接收。 

2. 駐平陽省之各機關、組織及外國企業協會辦事處主動决定符合組織特殊之

工作方式並滿足省人委會及醫療部之 Covid-19疫情防控措施之規定。 

3. 各公立、私立之診治單位、經營藥品、化妝品、醫療用品、生物製品、設

備之單位可活動當依規定確保疫情防控之安全（依附訂之附錄 2）。  

4. 生產、貿易、經營、服務各活動可營運當依規定確保疫情防控之安全（依

附訂之附錄 3）。 

5. 宗教、信仰、禮拜場單位；渡假村、酒店、賓館；文化表演、藝術、體育、

喪禮、婚禮之各活動：  

5.1  宗教、信仰、禮拜場之活動，最多 10人；若有至少 90%參與者已獲接種

足够劑量疫苗或已從 COVID-19康復則最多可以聚集 60 人。 

 5.2 渡假村、酒店、賓館單位、地點最多可用 80%之功率活動條件是客人已

獲接種足够劑量疫苗或已從 COVID-19康復或從檢測後 72小時内有檢測新冠肺炎

病毒之陰性檢測結果。 

 5.3  文化表演、藝術、體育、競賽各活動最多規模為60 人，條件是至少90%

參與者已獲接種足够劑量疫苗或已從 COVID-19康復。 

 5.4  組織婚禮、喪禮 

 - 室內：聚集最多 10 人；若有至少 90%參與者已接種足够劑量疫苗或已從 

COVID-19 康復則最多可以聚集 60 人。 

- 戶外：聚集最多 15 人；若有至少 90%參與者已接種足够劑量疫苗或已從 

COVID-19 康復則最多可以聚集 9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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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育、培訓活動：繼續組織間接教學-學習，在國際聯網上、通過電視； 

逐步鞏固各條件以能結合直接教學-學習。為已接種足够劑量疫苗或已從 

COVID-19康復的人，若可依規定確保各安全標準，則可直接教學-學習。  

7. 室內、戶外聚集活動： 

- 室內（會議、培訓、研討會等）：聚集最多 10 人；若有至少 90%參與者已

接種足够劑量疫苗或已從 COVID-19康復最多可以聚集 60 人。 

-  戶外：聚集最多 15人的；若有至少 90%參與者已接種足够劑量疫苗或已從 

COVID-19 康復最多可以聚集 90 人。  

8.  其他各場合必須獲權責機關核准。 

二、繼續暫停之各活動  

1. 經營、服務活動：酒吧、啤酒俱樂部、水療中心、按摩、美容服務、就地

餐飲服務、電影院、舞廳、卡拉 OK、電子遊戲。  

2. 自發市場、街頭小販，街頭彩票之活動。  

3.  其他活動，附錄 1、2、3 規定獲允許活動之各場合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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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可活動之各公立、私立診治單位；經營藥品、化妝品、醫療物資、 

生物製品、醫療設備之單位 

（附訂於省人委會之 2021 年 10月 01 日第 4988/UBND-VX號公文） 

第 1 組：醫院、綜合診所、專科診所 

1. 綜合醫院及專科醫院。 

2. 人民公安力量之病舍。  

3. 綜合診所。  

4. 各類型專科診所（包括：化驗室、影像診斷診所、X 光室、傳統醫學診

所）。 

5. 家庭醫學診所  

6. 助產所。  

第 2 組. 公立、私立之各醫療服務單位 

1. 打針（注射）、換綳帶、計脈搏數、測量體溫、測量血壓之服務單位。 

2. 家庭保健之服務單位。 

3. 急救、協助運送患者之服務單位。 

4. 醫用眼鏡之服務單位。 

5. 牙科服務單位。 

第 3 組.公立、私立經營藥品、化妝品、醫療物資、生物製品、醫療設備之

各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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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可活動之生產、經營、貿易、服務 

（附訂於省人委會之 2021 年 10月 01 日第 4988/UBND-VX號公文） 

1. 在工業區、工業集群區内之各企業、生產、經營單位及在各縣、市社、市

區內之各企業、生產、經營單位。 

2. 從事生產、經營農、林業之企業、經營户、合作社、合作組、家庭戶； 農

業生產協助服務、獸醫單位、獸醫執業對象。  

3. 交通、建築工程。  

4. 經營服務之企業、單位包括：  

- 供應糧食、食物；藥品；汽油、柴油； 電、水; 燃料；維修；搜集、運輸、

處理廢棄物；郵政、電訊；各種車輛、機械、民用、工業設備之買賣、保修、維

修服務；各投資、經營不動產活動；各機關、大厦、公寓之基礎設施系統、設備

之管理、運行、保修、維修、應救服務。  

- 公益服務；保安服務；陸路收費站；建築諮詢服務；環境衛生服務；環境

監測及處理服務；就業服務；洗車服務；各公用事業服務如：供水排水、公園、

樹木、技術基礎設施、交通運輸。 

- 郵政、電訊；報章、出版、印刷、日曆；電子商務活動，使用線上交貨服

務；書店、辦公設備；電子產品商店;眼鏡店；時裝、服裝店；黃金、寶石及裝

飾品商店。 

- 儲存倉庫、貨物集散點、貨物中轉、協助運輸、出口、進口貨物之服務。 

5. 商業中心、超市、迷你超市； 便利店、雜貨店； 批發市場，傳統市場。

餐飲服務經營單位（只可賣外賣；對於在各住宿單位、度假村内之餐廳，只能為

住宿之客人就地服務，不組織自助餐）。  

6. 理髮、洗頭、體育單位(健身房瑜伽等等)最多可用 50%之功率活動及在同

一時間點最多 10人。 

7. 信貸組織、外國銀行分行、國庫、與信貸活動直接相關之經營服務單位、

外國銀行分行、物流及配套企業、人員（公證人、律師、資產拍賣、審定值、審

計、金融服務、保險、外幣兑換點、法警、商業仲裁、法律諮詢、及扶助企業之

其他各諮詢活動、司法鑑定、資產管理-清算、登檢、擔保交易登記、土地變更

登記）、證券；典當服務。  

8．促進貿易各活動，包括交易會、展覽、會議、供需連接活動、銷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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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最多聚集 10 人；若有至少 90%參與者已獲接種足够劑量疫苗或已從 

COVID-19 中康復，最多可聚集 60 人。  

- 戶外：最多聚集 15人；若有至少 90%參與者已獲接種足够劑量疫苗或已從 

COVID-19 中康復，最多可聚集 90 人。  

 

~ 恒利翻譯，謹供參考 ~ 


